
基 督 教 華 府 中 國 教 會 國 語 成 人 主 日 學  撒 母 耳 記 上 下 講 義   

撒 母 耳 記 上 下 第 二 講  
 

以 色 列 立 王 的 歷 史 背 景 (一) 
撒 母 耳 的 出 生 , 成 長 , 和 蒙 召 作 先 知 ; 以 利 家 遭 審 判  

 
撒母耳的出生( 撒上1:1-20): 撒母耳記上下有三個主角人物, 就是撒母耳, 掃羅, 和大衛; 撒母耳是個士師, 
而掃羅與大衛都是君王. 本書卷對兩位君王的出生, 一點都沒有記載, 而有關撒母耳出生的事, 卻用一整
章篇幅來描述.  
(壹) 以利加拿和他兩個妻子(撒上1:1-8) 

(甲) 撒母耳記上一開始就說: “以法蓮山地的拉瑪瑣非, 有一個以法蓮人, 名叫以利加拿”(撒上1:1). 
其實, 以利加拿並不是以法蓮支派的人. 根據代上6:16-30和33-38有關以利加拿族譜的記載, 原
來他是利未的兒子哥轄的後裔, 現在住在以法蓮山地的拉瑪瑣非, 所以他是住在以法蓮地的
利未人.  

(乙) 按律法規定, 以色列人一年三次(就是在除酵節, 七七節, 和住棚節)要到會幕去祭祀神(參申
16:16–17; 出34:18-24). 以利加拿很虔誠, 他每年都帶領全家到示羅去敬拜祭祀萬軍之耶和華.  

(丙) 以利加拿有兩個妻子, 一個名叫哈拿, 另一個名叫毗尼拿. 舊約聖經雖然沒有正式禁止多妻
(參申21:15-17; 就如休妻的事, 舊約聖經也沒有禁止休妻(參申24:1), 但主耶穌卻說, 是因以色
列百姓心硬, 所以摩西才准許他們寫休書; 神起初的意思並不是這樣, 參太19:7-9), 但神為人
設立的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(參創2:21-24). 主耶穌也重申此制度(參太19:3-6), 使徒保羅且定此
為作教會領袖的一個條件(參提前3:2).  

(丁) 古代的時候, 對猶太人來說, 生養眾多是神的命令(參創1:28), 所以對一個女人來說, 沒有生養
兒女是一件非常羞恥的事. 哈拿不能生育, 而毗尼拿卻是兒女滿堂, 因此, 毗尼拿就常常作哈
拿”的對頭, 大大激動她, 要使她生氣”(撒上1:6). 尤其到士羅去過節的時候, 哈拿看到毗尼拿
的兒女們快樂吃喝, 更是觸景生情, 倍加苦楚. 在舊約聖經裏常常記載這樣的事, 例如撒萊與
夏甲(參創16:1-6), 和利亞與拉結(參創30:1-21)的故事.  

(戊) 按當時的規定, 在祭節的時候, 百姓可以和家屬一起吃祭肉(參申12:7,18); 哈拿雖然沒有兒女, 
但以利加拿因愛哈拿, 所以就給哈拿雙分祭肉. 雖然這樣, 哈拿因被毗尼拿激動, 就哭泣不喫
飯. 甚至當她的丈夫安慰她說: “有我不比十個兒子還好麼?”(撒上1:8), 她還是不聽勸慰.  

(貳) 哈拿的禱告與蒙應允(撒上1:9-20) 
(甲) 哈拿的禱告 

(1) 聖經中記載了許多婦女, 有一段長時間都不生育, 例如撒萊(後改名為撒拉, 參創16:1; 
18:9-15), 利百加(參創25:21), 拉結(參創30:1-2,22-24), 和以利莎伯(參路1:5-7,13). 但我們沒
有聽過撒拉求子的禱告; 沒有聽過利百加求子的禱告; 沒有聽過拉結求子的禱告; 也沒有
聽過以利莎伯求子的禱告. 但神看到她們的苦情, 當時候到了, 就賜 給她們一個兒子, 不但
叫她們的喜樂得到滿足, 更重要的是, 神的旨意得到成就. 我們相信, 聖經裏雖然沒有記下
她們的禱告, 但這些虔誠的婦女一定都曾向神祈求賜給她們兒子.  

(2) 哈拿深信神是創造萬物的主宰, 祂能使人不生育(看撒上1:5), 也能使人會生育. 她就來到耶
和華的殿, 在老祭司以利的面前痛痛哭泣,祈求禱告, 並許願說: “萬軍之耶和華阿, 你若垂顧
婢女的苦情, 眷念不忘婢女, 賜我一個兒子, 我必使他終身歸與耶和華, 不用剃頭刀剃他的
頭”(撒上1:11). 哈拿不求別的, 她只求神賜給她一個兒子, 就是終身歸給耶和華的兒子. 她
的祈求最摸著了神的衷心, 因為當時就是缺少這麼一個終身歸給耶和華的人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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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“不用剃頭刀剃他的頭”, 這是以色列人許願作拿細耳人的條例之一(參民6:1-8), 他們可以
把自己奉獻歸給神, 歸神為聖, 但不過是一段時間, 過後可以還俗. 但哈拿的許願不同, 她
要把孩子終身歸於耶和華.  

(4) 哈拿是”在耶和華面前不住的祈禱”(撒上1:12). 一個有負擔的祈禱, 必是非禱告到得著答應, 
就絕不罷休的禱告. 凡是不能持續, 時常中斷, 或者忘了自己所求的禱告, 都不是負擔的祈
禱. 有負擔的禱告, 乃是心裏面有一個重壓, 叫一個人無法停止向神呼求的祈禱.  

(5) 哈拿是從”心中默禱, 只動嘴唇, 不出聲音”. 禱告必須是由心發出, 不然就是虛假的祈求. 
至於禱告的聲音或大或小, 神一樣垂聽, 甚至像哈拿那樣默禱不出聲, 神也留意垂聽. 我們
不必像一些靈恩派的人所說的, 一定要大聲狂呼, 神才垂聽.  

(6) 當祭司以利看見哈拿”只動嘴唇, 不出聲音”, 誤以為哈拿是一個喝醉酒不正經的女人, 就輕
責她.  哈拿不但沒有生氣, 反而有禮貌的回答以利說: “主阿, 不是這樣, 我是心裏愁苦的婦
人, 清酒濃酒都沒有喝, 但在耶和華面前傾心吐意...我因被人激動愁苦太多, 所以祈求到如
今”(撒上1:15-16). 當老以利發現哈拿不是一個喝醉酒的女人後, 他並沒有向哈拿說一聲道
歉的話, 只回答說: “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, 願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”(撒上1:17).  

(乙) 禱告蒙應允 
(1) 聽了以利的話之後, 哈拿就高高興興地回去, 並開始喫飯. 雖然哈拿目前的情況還沒有改

變, 但她深信神已經聽了她的祈求. 主耶穌曾教導祂的門徒說: “所以我告訴你們, 凡你們
禱告祈求的, 無論是甚麼, 只要信是得著的, 就必得著”(可11:24).  

(2) 回到拉瑪之後, 神顧念哈拿, 她就懷孕. 日期滿足, 她就生了一個男孩; 她給孩子起名叫撒
母耳, 因她說: “這是我從耶和華那裏求來的”(撒上1:20).  

 
哈拿奉獻撒母耳歸神( 撒上1:21-28): 如果耶和華垂聽哈拿的禱告, 給她一個孩子; 她若按許願中所說的, 
將孩子終身歸與耶和華, 這不等於甚麼也沒有了嗎? 對哈拿來說, 生命是神賜給她的禮物, 不是她 賺來
的, 或換來的. 所以, 在撒上1:27-28 她說:“我祈求為要得這孩子, 耶和華已將我所求的賜給我了. 所以
我將這孩子歸與耶和華, 使他終身歸與耶和華”. 從耶和華那裏來的, 歸還給耶和華是理所當 然的; 神
若把他(或它)放在我們手中使用, 我們也不過是以管家的身份管理吧了. 所以, 若我們向神許過願, 就
一定要還我們的願; 若不然, 最好還是不要向神許願.  
(壹) 不因事奉而忽略作人應盡的本分( 撒上1:21-23) 

(甲) 當孩子生下來以後, 哈拿就沒有跟丈夫每年按例上示羅去獻祭. 她對丈夫說, 她需要在家乳養
孩子, 等孩子斷了奶(按中東一帶嬰兒斷奶期要到三歲或更大, 不像一般斷奶是在一歲左右或
六個月), 然後帶孩子上去朝見耶和華, 使孩子照她所許的願, 永遠住在耶和華的殿.  

(乙) 不要以為哈拿上聖殿獻祭才是屬靈; 她在家乳養孩子就不屬靈. 其實, 屬靈的服事, 不在乎我
們作了甚麼, 乃在乎我們為誰而作. 我們若是為主而作, 雖然從外表來看, 是很平常的事(例如
在廚房事奉或在育嬰室看顧嬰孩), 但在主面前, 卻是有屬靈的價值的. 相反的, 如果我們是為
自己而作, 按外表來看, 似乎是屬靈的, 然而實際上並不屬靈.  

(丙) 常常有一些信徒, 因為不按著神的心意來事奉, 往往作弟兄的就忽略了該盡作丈夫或父親的
責任; 作姊妹的就忽略了該盡作妻子或母親的責任. 如果夫妻都是這樣, 豈不叫作兒女的失去
了正當的照顧和養育媽? 哈拿深知孩子是神所賜給的, 並且養育孩子是為神, 所以她一方面不
忽略作母親當盡的本分, 另一方面也沒有忘記, 她活在地上乃是為著要事奉神.  

(貳) 哈拿在情感上所受的對付( 撒上1:24-28) 
(甲) 哈拿受神託付, 對孩子的責任一完畢, 她立刻就帶著孩子上示羅去敬拜耶和華. 她並沒有因在

人這一方面盡了該盡的本分, 而忽略了對神的事奉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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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乙) 當一個母親天天用奶餵她所愛的孩子, 她必是越久越覺得孩子的可愛, 尤其是剛斷奶的孩子, 
更是顯得特別的可愛. 現在要讓這孩子離開自己的胸懷, 把他送到示羅去過孤單的生活, 這是
作母親的人一件最傷痛的事. 但哈拿愛神的心, 勝過愛她自己和孩子的心; 為要忠誠履行她對
神的許願, 竟能把她自己心愛的孩子當作活祭獻上.  

(丙) 哈拿說: “我祈求為要得這孩子, 耶和華已將我所求的賜給我了. 所以我 將這孩子歸與耶和華, 
使他終身歸與耶和華”(撒上1:27-28). 一個真實的奉獻, 乃是將神所賜的轉過來歸給神. 當哈拿
將神所賜給她的, 百分之百的獻上時, 神並沒有虧待她, 卻回報她五倍, “她就懷孕生了三個兒
子, 兩個女兒”(撒上2:21).  

(丁) 哈拿未獻上孩子之前, 用情感來說, 她實在是捨不得這個孩子; 然而, 當她把孩子奉獻之後, 
因天上的喜樂充滿了她, 她就覺得這是太蒙恩, 太有福了, 因而她就在那裏敬拜耶和華.  

 
哈拿的感恩頌歌( 撒上2:1-11): 當哈拿將神所賜給她的兒子奉獻給神之後, 她所作的第一件事就是感恩. 
當天使告訴耶穌的母親馬利, 她將由聖靈懷孕, 並且她的親戚以利沙伯也已懷孕時, 她也同樣向神歌頌
(參路1:46-55). 亞哈拿的“禱告”是 從感恩提升到頌贊; 從個人不生育所受的羞辱, 得到神的拯救, 提升
到對神的聖潔, 全知, 大能, 和主權的認識與贊美; 從個人的得勝毗尼拿提升 到耶和華得勝一切仇敵; 
從禱告變成預告大衛王的膏立, 甚至還一瞥基督的榮光. 哈拿讚美的話可分為四點:  
(壹) 耶和華成為哈拿感恩與讚美的原因: 哈拿的感恩與讚美, 不是因她生了一個孩子, 所以羞辱已經除

掉, 而仇敵也不敢再攻擊; 她的感恩與讚美, 完全是因著耶和華. 一個人越認識耶和華, 那人就越
要向祂下拜.  

(貳) 哈拿因認識耶和華的智慧而敬拜: 哈拿警告那些狂妄和驕傲的人, 是因為她知道耶和華是全知的
神, 祂能正確地衡量人的行為和其動機, 並採取應有的行動. 從撒上2:4-7我們知道, 哈拿看見神對
待各種各樣的人, 都是大有智慧.  

(參) 哈拿因經歷耶和華的慈愛而歌頌: “祂從灰塵裏抬舉貧寒人, 從糞堆中提拔窮乏人, 使他們與王子
同坐, 得著榮耀的座位”(撒上2:8). 這句話也真是說出眾聖徒的感覺, 因我們從前確是在灰塵裏和
糞堆中的人, 但如今竟然與神的兒子耶穌基督一同坐在天上, 一同得著榮耀.  

(肆) 哈拿因信耶和華的能力而誇勝: “地的柱子屬於耶和華, 祂將世界立在其上”(撒上2:8). 這句話與來
1:3的話具有同樣的意義: “祂…常 用 祂 權 能 的 命 令 托 住 萬 有”. 神的能力既然這樣浩大, 哈拿就
深深相信: “祂必保護聖民的腳步, 使惡人在黑暗中寂然不動; 人都不能靠力量得勝. 與耶和華爭競
的, 必被打碎, 耶和華必從天上以雷攻擊他; 必審判地極的人, 將力量賜與所立的王, 高舉受膏者
的角”(撒上2:9-10).  

 
以利兩個兒子的罪行( 撒上2:12-17): 因以利已經九十八歲(參撒上4:15), 年老力衰, 所以平日祭司的職
務就由他的兩個兒子何弗尼和非尼哈來擔當(參撒上1:3). 以利這兩個兒子不肖,他們的惡行至少有二:  
(壹) 他們在會幕那裏, 利用百姓的獻祭, 作為肥己的利益. 他們任意搶奪祭肉, 既不敬畏神, 也不尊重

人, 結果使許多人對於獻祭感到為難. 這就是藐視耶和華的祭物, 嚴重的得罪了神. 今日在電視台
上常看到一些所謂的佈道家, 他們濫用信徒向神所奉獻的金錢, 或作社交的應酬, 或作為私人的經
營, 甚至把神的財務變成私人的資產. 這些人何嘗不是涉足於以利那兩個兒子的惡行麼? 或是”以
敬虔為得利的門路”(提前6:5)麼?  

(貳) 他們兩人除了在祭物上得罪神之外, 又在會幕那裏與伺候的婦女茍合(參撒上2:22). 他們在神面前
全然失去了敬畏的心, 所以他們在人面前就任意無懼的放肆.  

 
童子撒母耳( 撒上2:18-21):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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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壹) 在上一段我們看到以利兩個兒子的惡行, 本書的作者似乎故意把這段經文插在這裏, 好將撒母耳
和以利的兩個兒子作對比, 然後在第22節才繼續談到以利和他的兩個兒子的下場. 

(貳) 撒上2:11 說以利加拿和哈拿回家時, 把孩子撒母耳留在祭司以利面前事奉耶和華. 現在我們看到
撒母耳穿著細麻布的以弗得在會幕裏事奉耶和華. 以弗得是甚麼? 出28:6-14 記載了它的做法, 它
像是一件沒有袖子的外衣, 穿在祭司身上, 是祭司聖衣的一部分. 小小的撒母耳當然不可能做祭司
的工作; 從撒上第3章, 我們可推想他大概是作會幕裏打雜的工作, 如清潔地方.  

(參) “他母親每年為他做一件小外袍, 同著丈夫上來獻年祭的時候帶來給他”(撒上2:19). 所謂慈母手中
線, 哈拿年年為孩子撒母耳密密縫制一件小外袍, 大概就是以弗得的外袍(參出28:31).  

(肆) 撒上2:21說: “那孩子撒母耳, 在耶和華面前漸漸長大”, 撒上2:26又說: “孩子撒母耳漸漸長大, 耶和
華與人越發喜愛他”. 這兩處的用法都和路2:52 “耶穌的智慧和身量, 並神和人喜愛他的心, 都一齊
增長”所說的相似. 有這樣的兒女, 真是作父母的人的最大福分.  

 
以利責備兩個兒子( 撒上2:22-26): 以利風聞他兩個兒子的惡行之後就對他們說: “你們為何行這樣的事
呢? 我從這眾百姓聽 見你們的惡行. 我兒啊, 不可這樣. 我聽見你們的風聲不好, 你們使耶和華的百姓
犯了罪. 人若得罪人, 有士師審判他; 人若得罪耶和華, 誰能為他祈求 呢?”(撒上2:23-25). 然而, 他們還
是不聽父親的話. 教養孩子是要從小就開始的, 箴言這樣說: “教養孩童, 使他走當行的道, 就是到老他
也不偏離”(箴22:6). 等到孩子犯罪作惡的時候, 作父親的才來規勸, 已經太遲了.  
 
先知預言神的刑罰將臨到以利的家( 撒上2:27-36) 
(壹) 以利雖沒有像他那兩個兒子那樣墮落, 也曾盡了一點本分勸告他的兒子, 但卻沒有進一步對付並

禁止他們的惡行. 因此, 神才差遣一位神人去責備以利說: “我所吩咐獻在我居所的祭物, 你們為何
踐踏? 尊重你的兒子過於尊重我, 將我民以色列所獻美好的祭物肥己呢?”(撒上2:29).  

(貳) 神又警告他說: “因為尊重我的, 我必重看他; 藐視 我的, 他必被輕視. 日子必到, 我要折斷你的膀
臂, 和你父家的膀臂, 使你家中沒有一個老年人. 在神使以色列人享福的時候, 你必看見我居 所的
敗落. 在你家中必永遠沒有一個老年人. 我必不從我壇前滅盡你家中的人; 那未滅的必使你眼目乾
癟, 心中憂傷. 你家中所生的人都必死在中年. 你的兩個兒子 何弗尼, 非尼哈所遭遇的事, 可作你
的證據: 他們二人必一日同死”(撒上2:30-34). 這是神給以利一家人的咒詛; 在撒上4:11 兩個兒子被
非利士人所殺; 撒上4:18 以利從位上往後跌倒, 在門旁折斷頸項而死; 撒上22:11-20 掃羅殘殺祭司
亞希米勒全家, 只有一個兒子亞比亞他生還; 這些就證實了上面所說的預言.  

(參) “我要為自己立一個忠心的祭司, 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. 我要為他建立堅固的家, 他必永遠行在我
的受膏者面前”(撒上2:35). 誰是這個忠心的祭司呢? 近看他應該是撒母耳, 遠看應該是神把大祭司
的職任從以利的後裔亞比亞他奪過來, 交給亞倫的兒子以利亞撒的後裔撒督(參王上2:27,35). “受
膏者”指的是君王; 神的話語沒有一句不應驗的.  

 
神呼召撒母耳( 撒上3:1-21) 
(壹) 神向撒母耳顯現( 撒上3:1-10) 

(甲) “當那些日子”, 就是當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事奉耶和華的時候, “耶和華的言語稀少, 不常
有默示”(撒上3:1); 這真是一個悲哀的日子. 當約書亞的日子過去後, 以色列人進入三百年的
士師時代, 我們已經很少聽到耶和華神對以色列人說話. 言語稀少的一個原因是, 神找不到一
個可用的管導或出口來傳達祂的信息. 過去神是怎樣對人說話呢? 民12:6說: “耶和 華說: ‘你
們且聽我的話: 你們中間若有先知, 我耶和華必在異象中向他顯現, 在夢中與他說話’ ”.  

(乙) 有一天晚上當以利和撒母耳都已睡覺時, 神呼喚撒母耳. 撒母耳因從來沒有聽過耶和華的聲
音, 所以就以為是以利在叫他(看來以利睡臥的地方離撒母耳不遠). 耶和華這樣呼喚撒母耳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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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, 當撒母耳第三次叫醒以利的時候, 以利 才如夢初醒, 知道是耶和華在呼喚童子撒母耳. 作
為祭司的以利, 神已經不再跟他說話了. 經過三百多年的等待, 神終於找到一個祂可以用的人, 
就是童子撒母耳, 作為出口, 對以色列人說話.  

(貳) 神藉撒母耳傳信息( 撒上3:11-18) 
(甲) 撒母耳初次聽見神親自向他說話, 這是一種何等的福氣. 神向他說話, 乃是要藉著他向以利傳

話. 按正常的情況, 神應藉著以利向撒母耳說話才對, 而現在竟藉著年幼的童子向年老的長輩
說話, 這的確是不得已的情形.  

(乙) 在前面我們已說過, 曾有神人奉差遣向以利說了一次厲害的話, 但以利仍是不肯悔改, 對神的
話似乎毫無反應. 現在神再藉著撒母耳對他說話, 說: “我曾告訴他必永遠降罰與他的家, 因他
知道兒子作孽, 自招咒詛, 卻 不禁止他們. 所以我向以利家起誓說: ‘以利家的罪孽, 雖獻祭奉
禮物, 永不能得贖去’ “(撒上3:13-14), 可惜他還是不聽.  

(丙) 神向撒母耳說話, 目的就是要他代表神來說話, 但他”不敢將默示告訴以利”. 這膽怯的情形顯
示出他幼稚的光景. 當以利對他說: “你若將神對你所說的隱瞞一句, 願祂重重地降罰與你”(撒
上3:17)之後, 他”就把一切話都告訴了以利, 並沒有隱瞞”(撒上3:18). 這是一個忠心的先知所
應該作的; 他從神那裏聽見甚麼, 他就說甚麼, 不敢加多, 也不敢減少. 保羅曾經說過, 他說: 
“因為神的旨意, 我並沒有一樣避諱 不 傳 給 你 們 的”(徒20:27).  

(參) 撒母耳蒙召作先知( 撒上3:19-21):  
(甲) 撒母耳長大後, 神就立他作先知, 而傳神的話. 有些人作先知是先經過先知學校訓練之後, 才

作先知的, 但撒母耳卻是由神自己來呼召, 立他作先知的. 他蒙神呼召作先知, 是全以色列人
所共知的.  

(乙) 因他常活在神的同在中, 與神有不斷的交通, 所以他所說的話, 就無一不應驗, 也因他的話是
出於神, 所以每一句都帶著能力.  

(丙) 每當神的話語臨到撒母耳, 向他默示時, 他就把神的話一句不漏的, 傳遍全以色列地; 這是一
個作神僕人的人, 所應有獨一無二的原則. 相同的, 今日的傳道人, 不是要傳自己的話, 而應
傳神的話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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